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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建立疫苗管理长效机制

二二类类疫疫苗苗由由省省级级疾疾控控集集中中采采购购

逐步将部分二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此外，还将建立完善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补偿保险机制。鼓励建立
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对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受种者予以补偿的机制，
提高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公
平性和补偿效率。在未建立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保险机制之前，各地仍
按现行规定开展补偿工作。建立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动态调整机制，根
据传染病防控需要和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结合专家科学论证意见，
逐步将安全有效、财政可负担的第
二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两部委新闻发言人表示，预防
接种工作是防控传染病最经济、最
有效的手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预防接种工作，先后颁布了

《传染病防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实施了国家免疫规划，健全了预防
接种服务体系，通过持续开展预防

接种工作，先后消灭了天花，实现
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白喉、百日
咳、麻疹、乙肝等严重危害儿童健
康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建立起
一道有效的免疫屏障，在我国传染
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关系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
能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

据新华社

村医不能进行二类疫苗接种

会议要求，加大处罚及问责力
度，对非法购销、未按规定储运疫
苗等违法行为提高罚款金额，增设
对责任人员的禁业处罚，并严格属
地监管职责，增加地方政府及监管
部门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的规定。

为严格禁止非法疫苗销售行
为，两部委明确，未取得资质的任何
企业和个人不得从事疫苗买卖、储

存、运输等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采用邮售、互联网交易等方式销
售疫苗，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赠送疫
苗。药品经营企业不得销售疫苗。

同时，将规范接种单位设置和
人员资质，在农村地区实行以乡镇
为单位的集中接种模式，村医不得
开展第二类疫苗接种业务。规范预
防接种设施条件、疫苗和冷链管

理、监测和不良反应处理、预防接
种告知和宣传行为以及预防接种
记录和报告。确保落实各级疾控机
构人员编制，疾控机构的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要全额列
入预算，对于财政投入不足的部分
要进行认真核实，由同级财政予以
保障，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
和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接种单位不得直接向企业购买二类疫苗

会议明确，严格疫苗流通管理，
将自愿接种的第二类疫苗比照国家
免疫规划用的第一类疫苗，全部纳
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
购，不再允许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
苗，坚决制止通过借用资质和票据
进行非法经营的“挂靠走票”等行为。

两部委表示，将改革完善第二
类疫苗集中采购机制，第二类疫苗
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集
中采购，由县级疾控机构向疫苗生
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辖区内接种

单位。接种单位不得直接向疫苗生
产企业购买第二类疫苗。疫苗生产
企业直接向县级疾控机构配送第
二类疫苗，或者委托具备冷链储
存、运输条件的企业配送，这将大
大减少中间环节，有效解决第二类
疫苗流通混乱的问题。

会议提出，建立疫苗从生产到
使用的全程追溯制度，强化储存、
运输冷链要求，增设疾控机构、接
种单位在接收环节索要温度监测
记录的义务。

对此，两部委明确，将加快建立
全国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疫苗
生产企业、疫苗进口单位、配送企
业、县级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要依
法建立真实完整的销售、购进、储
存、分发、供应记录，并做到票证一
致、票货一致、票款一致。加强疫苗
冷链管理，疫苗储存、运输的全过程
不得脱离冷链，并定时监测、记录温
度；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组织制定
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的操作规范，
加强冷链运输过程的规范化管理。

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
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对此，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对记
者表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两部委正在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建立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的长效机制。

一名儿童正在接种疫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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